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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

审核评估的通知 
 

教高〔2013〕10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 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教育规划纲要，切实

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教

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1〕9 号）要

求，决定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，现将《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》（见附件）印发给你们。 

审核评估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新形势下，总结已有评估经验，借鉴国外先进

评估思想的基础上，提出的新型评估模式，核心是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

培养效果的实现状况进行评价，旨在推进人才培养多样化，强调尊重学校

办学自主权，体现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

和有关高等学校要深入研究，充分认识审核评估的意义。通过审核评估加

强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，引导高等学校合理定位、全面

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健全质量保障体系，办出水平、办出特色，切实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  审核评估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分级负责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

行政部门应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》的规定和要

求，结合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需要，制定本地区所属高等学校审核评估具

体方案和评估计划。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的审核评估由教育部高等教育

教学评估中心负责实施。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，先行试点，逐步

推开，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高等学校的审核评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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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审核评估过程中要实行信息公开制度，严肃评估纪律，开展“阳光

评估”，确保评估工作有序、规范、公平、公正。教育部设立举报电话和

信箱（010-66096713，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7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评

估处，100816）接受社会各方监督。 

 

  附件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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